[bookmark: _Ref405410534][bookmark: _GoBack]有關本局管理之臺北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所屬大安國小等13所學校103年度財務收支，經本處派員抽查結果，核有下列會計事務、出納及財產(物)管理方面之共同性缺失事項(詳附表)，請各該缺失學校檢討研謀改善，另督促所屬學校避免類此情事：
1.應付代收款等平衡表科目未隨時辦理清理作業，核與臺北市政府各機關久懸未結帳項處理原則二、三及「臺北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會計制度」附錄3會計事項分錄釋例10規定未合。
2.款項未依限辦理繳庫或付款作業，核與出納管理手冊第29點、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未合。
3.收入憑證管理未依規定編製相關報表，或作廢收據未截角，或質權設定登記書未加註抛棄行使抵銷權等，核與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收入憑證管理要點第7點、出納管理手冊第28點、第40點規定未合。
[bookmark: _Ref404262576]4.零用金安全維護措施欠周妥，或零用金備查簿未隨時登載，或未於支出憑證加蓋付訖章，核與出納管理手冊第12點、第24點及第25點規定未合。
5.辦理付款作業未簽註承辦及遞移時間，不利責任釐清，核與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、第5點規定未合。
6.財物未依規定列帳管理，核與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作業要點第11條、物品管理手冊第16點第1項、貴局補助公立國民小學學生課桌椅汰換更新計畫第4條第4項規定未合。
7.場地借用申請手續或使用費繳納延宕辦理，核與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第5條規定未合。

